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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巫溪县绿色金融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巫溪府办发〔2017〕106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、有关单位：

《巫溪县绿色金融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11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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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溪县绿色金融工作实施方案

为加快推进巫溪县绿色金融发展，助推全县生态文明建设，根据

《中国人民银行、财政部、发展改革委、生态环境部、银监会、证

监会、保监会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（银发〔2016〕

228 号）和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“十三

五”规划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16〕34 号）精神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金融

发展的总体部署，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，进一步树立和践行绿

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，更加主动地运用市场化、法治化办法

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将绿色金融与生态文明建设、产业结构调

整升级有效结合,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，促进全县

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力争初步打造出组织体系多元、产品种类丰富、政策支持有力、

市场运行高效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，促进全县绿色经济转型取得明

显成效，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，为把巫溪县建成碧水青山、绿色

低碳、和谐宜居的生态文明县作出积极贡献。

一是绿色信贷贷款余额较上年增长 5%以上，且不低于平均贷款

增长速度。“两高一剩”行业严禁新增贷款，其存量贷款要积极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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妥地逐步退出。二是绿色保险保费收入较上年增长 5%以上。三是选

择部分商业银行试点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，部分保险公司试点设立

绿色保险事业部，强化绿色金融工作推进力度。四是力争在绿色信

贷和绿色保险的产品创新方面实现重点突破。

三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创新工作机制。各金融机构应根据绿色信贷、绿色保险的

业务特点及内在规律，重点构建“三项机制”：一是符合国家产业

政策和行业标准的绿色信贷、绿色保险管理机制；二是适合绿色项

目授信特点的高效审批机制，以及符合绿色保险运行规律的快速赔

付审批机制；三是推动绿色信贷、绿色保险持续有效开展的激励约

束和尽职免责机制。

（二）大力发展绿色信贷。鼓励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调整信

贷结构，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、文化产业、清洁能源、生态旅游、

工业转型升级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。支持担保机构加大对节能环

保企业的担保力度。支持监管部门建立绿色信贷统计系统，对绿色

信贷进行单独统计、专项考核，指导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制定绿色

信贷目标，建立机制和流程，切实加大绿色信贷投放。

（三）积极推进绿色保险。大力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，倡导企

业积极投保。选择环境风险高、环境污染事件较为集中的领域，将

相关企业纳入应当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范围。创新绿色保险产

品，推动农业保险增品、提标、扩面，引导商业保险公司服务生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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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、林业、清洁交通、新能源等相关绿色产业。积极开发绿色企

业贷款保险产品。

（四）建立绿色信用体系。建立绿色金融信息共享制度，完善环

保、银行、证券、保险等部门的联动协作机制，依法加强金融与环

保、国土房管、城乡建设、安全监督等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

信息共享，将企业污染排放、环境违规、安全生产、节能减排及绿

色矿山建设等信息，依法依规纳入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建立覆

盖面广、共享度高、时效性强的绿色信用体系。

（五）建立绿色金融风险防范机制。建立健全绿色金融预警机制，

强化金融风险防范。全面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水平，健全客户

重大环境风险内部报告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，明确信贷准入的环境

标准和要求，提高绿色信贷的可操作性，提升金融机构、中介机构

和企业对绿色金融产品，特别是信贷风险的分析能力。督促金融机

构开展环境和社会风险的压力测试。将绿色金融业务开展成效、环

境风险管理情况纳入金融机构绩效考核体系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

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，县金融办、人民

银行巫溪支行、县银监办主要负责人为副组长，县发展改革委、县

财政局、县环保局等单位分管领导为成员的巫溪县绿色金融工作领

导小组，明确分工责任，强化监督评估，定期跟踪落实情况。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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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引导，增强环保法治意识，形成有利于绿色发展的良好法治环

境。各相关部门要积极争取市级层面的政策支持和指导。

（二）加强政策倾斜支持。

支持监管部门适当提高绿色信贷、绿色保险、绿色投资的风险容

忍度，适度放宽市场准入，加大对绿色金融的扶持引导。研究出台

财政切块专项资金支持绿色信贷、绿色保险的增量奖励，以及贷款

贴息、风险分担等相关激励政策。

（三）加强机构队伍建设。

各金融机构应积极向上级行或公司争取在信贷或保险融资资源、

审批权限和创新试点等方面的政策支持。应加强绿色金融人才队伍

建设，培养环保技术与金融管理兼备的复合型人才，打造专业化、

创新型的绿色金融人才队伍。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要发挥决策自主灵

活的优势，积极探索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，在专业人才培养、金融

服务创新等方面率先突破。

（四）加强违法责任追究。

强化主体责任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建立企业环境与社会责任追

究机制。加大用能、环境、安监等方面的监察执法力度。建立企业

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和重大环境风险的申诉交流制度，强化社会监

督，发挥舆论导向和监督作用，对违反环保、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、

对利益相关者造成重大损失的企业，应依法严格追责。


